
○○○年度訓練計畫書
訓練地點所屬縣市：新北市
班別名稱：
班別屬性：
	(1) 
	在職班
	■職前班
	(擇一勾選)

	(2) 
	假日班
	■平日班
	(擇一勾選)

	(3) 
	全日制
	■非全日制
	(擇一勾選)


訓練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勞工保險證號(訓)
(*註)
	09

	單位地址
	

	訓練地址
	□□□
□同單位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註：若未曾接受本署或各分署委託或補助辦理訓練、或未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訓字號勞保証號者，可免填，惟俟審查合格核定後，應於開訓當日攜帶核定公文文件影本、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公司大小章及學員加保名冊，至勞工保險局申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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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5778507]地方政府覆核計畫書內文檢核表
	承訓單位應備證明文件檢核表(地方政府覆核用，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投標資格類別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審查項目
	是否具備

	提案資格
審查
	1.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是 □否

	
	2.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或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是 □否

	
	3. 組織章程影本
	□是 □否

	
	4. 主管機關核准之開業證明文件影本
	□是 □否

	
	5. 最近一次接受目地事業機關評鑑甲等之證明文件影本
	□是 □否

	
	6.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是 □否

	
	7. 信用或納稅證明文件影本(限112-114年)
	□是 □否

	訓練計劃
	8. 訓練計畫書(包含就業輔導計畫、計畫主持人學經歷)
	□是 □否

	
	9. 師資資格項目
	

	
	10. 經費預算項目
	□是 □否

	場地資料
	11. 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表
	□是 □否

	
	12. 訓練場地和建築物消防安全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利用公、私立學校或政府機關場地，得免付)
	□是 □否

	教務
與行政管理
	13. 課程表
	□是 □否

	
	14. 師資資格證明影本
	

	
	15. 教務及行政執行管理相關資料
	

	檢送資料
是否完整
	□是，符合；□否，不符合
（原因：                               ）；
□否，限期（     年   月   日     時前）補正
	審核人員簽章

	
	
	


· 經費預算覆核簽章
	
	審核日期
	初審承辦人核章
	複審承辦人核章

	提案階段
	經費明細表
	
	
	

	
	預定材料明細表
	
	
	

	承訓階段
	初次修改核定
	
	承辦人核章：
	來文文號：

	
	二次修改核定
	
	承辦人核章：
	來文文號：



[bookmark: _Toc145778508]計畫書目錄
第一部分 資格審查
資格審查表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應備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影本	
第二部分 訓練計畫
一、開班計畫表	
二、訓練計畫簡介	
三、課程時間配當暨預定進度表	
四、師資及實習督導員名冊總表	
五、師資特殊性及編列正當性具體說明表	
六、經費明細表	
七、預定材料明細表	
八、就業輔導計畫表	
九、計畫主持人學經歷表	
第三部分 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
承訓單位訓練學、術科場地自我查核表	
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表	
一、學科訓練場地及教學環境相關資訊	
二、術科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表	
三、實習訓練場所及設備資料表	
四、訓練場所場地相關資料證明	
第四部分 教務與行政管理資料
一、課程表	
二、師資及實習督導員之學經歷證明文件	
三、招生、甄選及教務行政管理	
四、品質管控計畫表	

[bookmark: _Toc145778509]第一部分 資格審查
115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專班訓練計畫」
[bookmark: _Toc145778510]資格審查表
	投標廠商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投標廠商地址
	
	電  話
	
	傳真電話
	

	符合何類
投標資格
	□
	第一類
	依法設立具公益性質之醫療、護理、長照、社會工作、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法人

	
	□
	第二類
	設有醫學、護理學、社會工作、老人照顧、長期照顧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校。

	
	□
	第三類
	設有長期照顧相關科之高中職校

	
	□
	第四類
	經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及評鑑等第甲等(含)以上之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
	第五類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相關規定設立且經評鑑合格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
	第六類
	依工會法設立且與照顧服務相關之工會

	投標廠商
*用印*
	 (注意印章名稱與廠商名稱相同，不符者視同不符合)
	承訓單位
負責人
*用印*
	


※承訓單位應備之證明文件自我核對表
	(單位核對後勾選)

	※對應資格類別標記▲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是否具備

	(1)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是 □否

	(2)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或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是 □否

	實習機構
	(3) 主管機關核准之開業證明文件影本
	
	
	
	
	
	
	□是 □否

	
	(4) 最近一次接受目地事業機關評鑑甲等之證明文件影本
	
	
	
	
	
	
	□是 □否

	(5) 組織章程影本
	
	
	
	
	
	
	□是 □否

	(6)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需檢附
	□是 □否

	(7) 信用或納稅證明文件影本(限112-114年)
	需檢附
	

	核對人員簽章
	
	核對日期
	


[bookmark: _Hlk114318414]
[bookmark: _Toc145778511]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交易或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2）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請填寫abc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連襟、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1，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2.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2；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2。
  3.表2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4.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請填寫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115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專班訓練計畫」
[bookmark: _Toc145778512]應備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影本
(依據資格依序提供證明文件)
(1) 法人登記書。
(2) 立案證明文件。
(3) 開業證明文件。
(4) 評鑑證明文件。
(5) 組織章程影本。
(6) 信用或納稅證明文件影本(限112-114年)。
(7) 其他與承辦資格相關之資料(如：會議紀錄……等)。
[bookmark: _Toc145778513]第二部分 訓練計畫
1、 [bookmark: _Toc145778514]開班計畫表
	班別名稱
(及期別)
	訓練
起迄日期
	上課
時間
	預訓人數
	報名
起迄日期
	個人訓練費
	班次類別
(實體訓練/
線上訓練)

	
	
	
	
	
	學員
負擔(元)
	政府
負擔(元)
	

	
	
	
	
	
	
	
	

	
	
	
	
	
	
	
	

	
	
	
	
	
	
	
	


(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2、 [bookmark: _Toc145778515]訓練計畫簡介
	班別名稱
	
	訓練人數：     人

	起迄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訓練時數：　     小時

	緣由
	

	目標
	1、 課程目標:
（應說明可以學到哪些技能，包括所要培訓職業或特定職位之職業能力技巧、知識、態度…認知）
2、 就業展望:（應說明習得之技能運用之職場領域與訓後目標就業領域）

	訓練對象
	（說明參加本項訓練應具有之參訓資格、身分及相關條件）

	錄訓方式
	（說明本項訓練之甄試與甄試方式）

	課程大綱
	

	課程編配
	專業課程
	實習課程                  
	其他課程       

	
	小時
	小時
	小時

	
	合計              小時

	訓練方式
	

	費用
	學雜費
	元
	鐘點費
	元
	行政管理費
	元

	
	材料費
	元
	勞保費
	元
	其他	費用
	元

	
	訓練費用合計：            元
	個人訓練費用單價：       元

	經費來源
	

	
	同一案件是否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
□是/列明全部經費內容、計畫名稱、機關名稱、補助項目及金額。
□否。

	預期效益
	

	備註
	(核心課程採實體訓練之班次，請說明招生不足額人數是否開放完成網路(線上)訓練課程之民眾隨班附讀。)


3、 [bookmark: _Toc145778516]課程時間配當暨預定進度表
	班別名稱：

	  區


分
	週             次
	
	
	
	
	
	
	
	
	
	
	
	
	
	
	

	
	月             次
	
	
	
	
	
	
	
	
	
	
	
	
	
	
	

	
	        起 迄 
課目 與              日期          
        時數
	
	
	
	
	
	
	
	
	
	
	
	
	
	
	

	
學














科

	一

般

學

科
	
	
	
	
	
	
	
	
	
	
	
	
	
	
	
	
	

	
	
	
	
	
	
	
	
	
	
	
	
	
	
	
	
	
	
	

	
	
	
	
	
	
	
	
	
	
	
	
	
	
	
	
	
	
	

	
	
	
	
	
	
	
	
	
	
	
	
	
	
	
	
	
	
	

	
	
	
	
	
	
	
	
	
	
	
	
	
	
	
	
	
	
	

	
	
	
	
	
	
	
	
	
	
	
	
	
	
	
	
	
	
	

	
	
	
	
	
	
	
	
	
	
	
	
	
	
	
	
	
	
	

	
	
	
	
	
	
	
	
	
	
	
	
	
	
	
	
	
	
	

	
	
	A1.小計
	
	
	
	
	
	
	
	
	
	
	
	
	
	
	
	

	
	專

業

學

科
	
	
	
	
	
	
	
	
	
	
	
	
	
	
	
	
	

	
	
	
	
	
	
	
	
	
	
	
	
	
	
	
	
	
	
	

	
	
	
	
	
	
	
	
	
	
	
	
	
	
	
	
	
	
	

	
	
	
	
	
	
	
	
	
	
	
	
	
	
	
	
	
	
	

	
	
	
	
	
	
	
	
	
	
	
	
	
	
	
	
	
	
	

	
	
	
	
	
	
	
	
	
	
	
	
	
	
	
	
	
	
	

	
	
	
	
	
	
	
	
	
	
	
	
	
	
	
	
	
	
	

	
	
	
	
	
	
	
	
	
	
	
	
	
	
	
	
	
	
	

	
	
	
	
	
	
	
	
	
	
	
	
	
	
	
	
	
	
	

	
	
	A2.小計
	
	
	
	
	
	
	
	
	
	
	
	
	
	
	
	

	
	A.合計(=A1+A2)
	
	
	
	
	
	
	
	
	
	
	
	
	
	
	
	

	術


科
	B1.專業術科
	
	
	
	
	
	
	
	
	
	
	
	
	
	
	
	

	
	應用實習
	實作課程
	
	
	
	
	
	
	
	
	
	
	
	
	
	
	
	

	
	
	臨床實習
	
	
	
	
	
	
	
	
	
	
	
	
	
	
	
	

	
	
	其他實習課程
	
	
	
	
	
	
	
	
	
	
	
	
	
	
	
	

	
	
	B2.小計
	
	
	
	
	
	
	
	
	
	
	
	
	
	
	
	

	
	B.合計(=B1+B2)
	
	
	
	
	
	
	
	
	
	
	
	
	
	
	
	

	C.總計(=A+B)
	
	
	
	
	
	
	
	
	
	
	
	
	
	
	
	

	備
註
	



4、 [bookmark: _Toc145778517]師資及實習督導員名冊總表
	編號
	姓名
	性別
	學歷
現職/職稱
	本計畫授課資料
	符合師資
(實習督導員)資格

	
	
	
	
	課程
	時數
	合計
	

	師資列表

	
	
	
	
	
	
	
	□特殊師資


	
	
	
	
	
	
	
	

	
	
	
	
	
	
	
	□特殊師資


	
	
	
	
	
	
	
	

	
	
	
	
	
	
	
	□特殊師資


	
	
	
	
	
	
	
	

	
	
	
	
	
	
	
	□特殊師資


	
	
	
	
	
	
	
	

	
	
	
	
	
	
	
	□特殊師資


	
	
	
	
	
	
	
	

	實習督導員列表

	
	
	
	
	
	
	
	

	
	
	
	
	
	
	
	

	
	
	
	
	
	
	
	

	
	
	
	
	
	
	
	


(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5、 [bookmark: _Toc145778518]師資特殊性及編列正當性具體說明表
※超過師資鐘點費標準(1,000元/時)者，請具體補充說明
	單位名稱：

	編號
	姓名
	本計畫
授課課程
	學歷、經歷及相關證照
	鐘點費/時
	師資特殊性及編列正當性說明

	
	
	
	
	
	

	
	
	
	
	
	

	
	
	
	
	
	


(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照顧服務員師資及實習督導員聘用資格
※依據照顧服務員資格訓練計畫第5點
(1) 照顧服務員師資聘用資格
1.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大專院校醫學、護理學、物理治療、職能治療、營養學、法律、社會工作、老人照顧、公共衛生或長期照顧相關科系所講師以上資格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佐證。
2.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大專以上畢業，且具實務工作經驗3年以上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佐證。
3. 臨床實習課程、實作課程須設有實習指導老師相關規定如下：
A. 具護理人員資格，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a. 於教學醫院工作經驗至少5年，兼具有長照機構工作經驗；或具長照機構全職工作經驗至少5年。
b. 具高中職以上學校教授護理或照顧服務課程經驗至少2年，兼具長照機構工作經驗至少3年。
c. 具備居家護理所之居家護理師全職工作經驗至少3年。
B. 具照顧服務員資格，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a. 具大專以上長照相關科、系、所畢業且具實際照顧服務全職工作經驗至少5年。
b. 具高中職以上學校教授護理或照顧服務課程經驗至少2年，兼具長照機構工作經驗至少3年。
(2) 照顧服務員之實習督導員聘用資格
1. 具護理人員資格，於地區或區域醫院工作經驗至少2年，兼具有長照機構工作經驗；或具護理人員資格，具醫學中心之工作經驗至少1年，兼具有長照機構工作經驗；或具備居家護理所之居家護理師工作經驗至少2年。
2. 具照顧服務員資格且具實際照顧服務工作經驗至少3年；或具照顧服務員資格且具實際照顧服務工作經驗至少2年，且擔任照顧服務組 織管理工作至少1年。




6、 [bookmark: _Toc145778519]經費明細表
【注意：訓練班別之訓練時數及人數之差異；專班100小時/30或40人；數位專班 40小時/30-40人】
	訓練單位：
	

	班別名稱：
	
	訓練人數：
	    人

	訓練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訓練時數：
	   小時


	訓練經費項目
	項目
	科目
	時數
	單價
	小計

	
	A
鐘
點
費
	A1. 學科老師
	原則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1000
	1100
	1200
	1400



	
	
	

	
	
	
	
	
	

	
	
	A2.
實習指導老師
	臨床實習
(1班上限編列3名)
	
	
	

	
	
	
	
	
	
	

	
	
	
	
	
	
	

	
	
	
	其他術科
(含實作課程)
	
	
	

	
	
	A3. 實習督導員(500元)
	
	
	

	
	
	鐘點費合計A=A1+A2+A3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B. 學雜費(12元/時/人)
	人　
	
	

	
	C. 材料費(最高2,000元/期/人)
	人　
	
	

	
	D. 勞工保險費(依第8點第2項第2款規定編列)
	人　
	
	

	
	E. 設備使用或維護費
(按每人術科時數每小時最高3元為則)
	人　
	
	

	
	F. 場地費
(每場次編列上限2,500元，每日最多編列上午、下午各1場次，每班次編列上限5萬元)
	場
	
	

	
	G  宣導費(每班次編列上限2萬元)
	

	
	H  行政管理費(以鐘點費、學雜費、材料費總和之10%為上限)
	

	T. 本班次總訓練費用【T=A+B+C+D+E+F+G+H】
	

	U. 個人訓練費用單價(每人期) 【U=T/訓練人數】
(個人單價不超過1萬元整，且「個位數字需為零」)
	



	●申請計畫階段簽核處

	提案日期
	
	提案單位人員簽章
	
	委託機關審核
	初審承辦人
	

	
	
	
	
	
	複審承辦人
	

	●經費修正簽名核章(註：班級核定後於經費修正時使用)

	修正日期
	
	承訓單位
承辦人簽章
	
	委託機關
承辦人核章
	



7、 [bookmark: _Toc145778520]預定材料明細表
	班別名稱：

	項次
	材料明細
	使用方式
	金額計算
	備註

	
	材料名稱
	規格
	單位
	參考
單價
	總數量
(全班)
	每人使用數量
	合計
(全班)
	小計
(個人)
	

	
	
	
	
	
	
	
	
	
	

	
	
	
	
	
	
	
	
	
	

	
	
	
	
	
	
	
	
	
	

	
	
	
	
	
	
	
	
	
	

	
	
	
	
	
	
	
	
	
	

	
	
	
	
	
	
	
	
	
	

	
	
	
	
	
	
	
	
	
	

	預算金額總計
	
	
	

	預估訓練    1   人份材料費單價：新臺幣               元整
預估全期        人份材料費總價：新臺幣               元整


(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注意事項：
1. 請依申請類別填寫人數；各班訓練人數專班30或40人、數位專班38人。
2. 僅可編列術科及臨床實習所需耗材項目。
3. 共同使用材料不易分割者請於總數量填入全班使用之數量，於每人使用數量填寫『總數量/預訓人數』；範例如下：
	項次
	材料明細
	使用方式
	金額計算
	備註

	
	材料名稱
	規格
	單位
	參考
單價
	總數量
(全班)
	每人使用數量
	合計
(全班)
	小計
(個人)
	

	1.
	洗髮精
	1,000ml
	罐
	300
	1
	1/30
	300
	10
	




8、 [bookmark: _Toc145778521]就業輔導計畫表
計畫名稱：
訓練單位名稱：
班別名稱：
	結訓學員
就業輔導計畫、方式
(就業輔導機制、就業機會開拓與掌握、如何積極有效輔導學員就業等)
	




	可協助輔導就業之人員
	人

	擬結合之就業機會
	

	過去三年承辦相關職訓班之就業率(%)
(請檢附相關就業成效證明)
	


	本訓練班
預期達成之就業率(%)
訓後就業率之計算標準：
【(就業人數＋提前就業人數－屬公法上救助關係領取津貼就業人數)／(結訓人數＋提前就業人數－屬公法上救助關係領取津貼就業人數－提前就業人數－在職者)】*100%
	




9、 [bookmark: _Toc145778522]計畫主持人學經歷表
115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專班訓練計畫」
計畫主持人學經歷表
	班別名稱：

	姓名
	中文
	
	電
話
	(公）

	
	英文
	
	
	(宅）

	計畫
主持人之學、經歷
	學歷
	學校名稱
	學位
	院系級別
	起訖年月

	
	
	
	
	
	

	
	
	
	
	
	

	
	經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
	主責工作
	起訖年月

	
	
	
	
	
	

	
	
	
	
	
	

	計畫主持人近三年參與之訓練計畫

	計畫名稱（班名）
	擔任工作
	起迄年月
	主辦機關
	辦理績效

	
	
	
	
	

	
	
	
	
	

	提案單位之組織運作情形（並請檢附相關資料）

	


	本計畫配置之專案人力情形

	




[bookmark: _Toc145778523]第三部分 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
[bookmark: _Toc145778524]承訓單位訓練學、術科場地自我查核表
	廠商名稱
	
	申請班別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傳    真
	

	學科場地
	□□□-□□
	容納人數
	

	術科場地
	□□□-□□
	容納人數
	

	學科場地
	1、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利用大專校院或政府機關場地辦理者，得免附）
由地方政府建管或工務單位所核發在訓練效期之內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
	□是 □否
□免附

	
	2、 消防安全檢查申報：
（利用大專校院或政府機關場地辦理者，得免附）
(1) 由地方政府消防單位所核發在訓練開班期間內有效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收執聯」影本。
(2) 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設備師或設備士簽發在訓練開班期間內有效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影本。
(3) 簽署上述報告書之設備師或設備士在簽署時在證書效期內之執業證書影本。
	□是 □否
□免附

	實習場地
	1、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考核成績優良之醫院。
2、 經行政院衛生署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考核成績優良之護理機構。
3、 經內政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甲等以上之公立或財團法人老人長期照護機構、老人養護機構、身心障礙養護機構。
4、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表
5、 消防安全檢查申報表
	□是 □否

	備註
	承訓單位之培訓地點非屬自有場地者，須提出至訓練期間有效之借用、租賃或採購證明文件或由公家機關出具之同意場地借用證明書（得不提出建築物及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或提出預定辦理場地計畫（須說明場地適用性與租借可能性）。

	審核人員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bookmark: _Toc145778525]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表
	申請單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1、 [bookmark: _Toc145778526]學科訓練場地及教學環境相關資訊
(1) 學科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表
	1. 
	班別名稱
	

	2. 
	訓練單位名稱
	(全銜）
	所在地
	(請填詳細地址）

	3. 
	訓練場所
	名稱
	(全銜）
	負責人姓名
	

	4. 
	
	
	
	
	

	5. 
	
	所在地
	(請填詳細地址）
	負責人住所
	

	6. 
	
	
	
	
	

	7. 
	擬申辦訓練職類(班次）

	8. 
	容量(人數）
	訓練實施方式
	訓練期間
	相關建物安全情形(請註明）

	9. 
	　
	　
	　
	　　　

	10. 
	　
	　
	　
	　　

	11.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使用
權取得情形
	

	12. 
	建築物之設計

	13. 
	建築物
總面積
	(平方公尺）
	建築物取得
使用情形
	

	14. 
	建築物名稱
	間數
	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建築物名稱
	間數
	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15. 
	
	
	
	
	
	
	
	

	16. 
	
	
	
	
	
	
	
	

	17. 
	可提供之訓練設備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備註：本欄不敷使用時，請依相同格式加頁填列。


※每一教室需填寫一份

(2) 學科交通位置圖
	訓練單位
	

	教室地址
	

	交通資訊
	· 公車路線
· 火車站路線
· 客運站路線
· 自行前往路線

	交通圖
	


※每一教室需填寫一份
(3) 學科訓練場地教學環境資料表
	班別名稱：

	教室地址
	
	容納人數
	人

	項　目
	名稱、規格、用途、數量

	
	

	教學環境
(教室坪數、照明度、整體環境等）
	

	照片一、(4 X 6教室正面照）

	

	照片二、(4 X 6教室側照）

	

	照片三、(4 X 6整體環境照）

	


※每一教室需填寫一份
2、 [bookmark: _Toc145778527]術科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表
(1) 術科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表
	1. 
	班別名稱
	

	2. 
	訓練單位名稱
	(全銜）
	所在地
	(請填詳細地址）

	3. 
	訓練場所
	名稱
	(全銜）
	負責人姓名
	

	4. 
	
	
	
	
	

	5. 
	
	所在地
	(請填詳細地址）
	負責人住所
	

	6. 
	
	
	
	
	

	7. 
	擬申辦訓練職類(班次）

	8. 
	容量(人數）
	訓練實施方式
	訓練期間
	相關建物安全情形(請註明）

	9. 
	　
	　
	　
	　　　

	10. 
	　
	　
	　
	　　

	11.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使用
權取得情形
	

	12. 
	建築物之設計

	13. 
	建築物
總面積
	(平方公尺）
	建築物取得
使用情形
	

	14. 
	建築物名稱
	間數
	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建築物名稱
	間數
	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15. 
	
	
	
	
	
	
	
	

	16. 
	
	
	
	
	
	
	
	

	17. 
	可提供之訓練設備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備註：本欄不敷使用時，請依相同格式加頁填列。


※每一教室需填寫一份

(2) 術科交通位置圖
	訓練單位
	

	教室地址
	

	交通資訊
	· 公車路線
· 火車站路線
· 客運站路線
· 自行前往路線

	交通圖
	


※每一教室需填寫一份
(3) 術科訓練場地教學環境資料表
	班別名稱：

	教室地址
	
	容納人數
	人

	項　目
	名稱、規格、用途、數量

	
	

	教學環境
(教室坪數、照明度、整體環境等）
	

	照片一、(4 X 6教室正面照）

	

	照片二、(4 X 6教室側照）

	

	照片三、(4 X 6整體環境照）

	


※每一教室需填寫一份
3、 [bookmark: _Toc145778528]實習訓練場所及設備資料表
(1) 實習訓練場所及設備資料表
	1. 
	班別名稱
	

	2. 
	訓練單位名稱
	(全銜）
	所在地
	(請填詳細地址）

	3. 
	訓練場所
	名稱
	(全銜）
	負責人姓名
	

	4. 
	
	
	
	
	

	5. 
	
	所在地
	(請填詳細地址）
	負責人住所
	

	6. 
	
	
	
	
	

	7. 
	擬申辦訓練職類(班次）

	8. 
	容量(人數）
	訓練實施方式
	訓練期間
	相關建物安全情形(請註明）

	9. 
	　
	　
	　
	　　　

	10. 
	　
	　
	　
	　　

	11.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使用
權取得情形
	

	12. 
	建築物之設計

	13. 
	建築物
總面積
	(平方公尺）
	建築物取得
使用情形
	

	14. 
	建築物名稱
	間數
	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建築物名稱
	間數
	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15. 
	
	
	
	
	
	
	
	

	16. 
	
	
	
	
	
	
	
	

	17. 
	可提供之訓練設備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備註：本欄不敷使用時，請依相同格式加頁填列。


※每一教室需填寫一份
(2) 	實習訓練場所交通位置圖
	訓練單位
	

	教室地址
	

	交通資訊
	· 公車路線
· 火車站路線
· 客運站路線
· 自行前往路線

	交通圖
	


※每一教室需填寫一份
(3) 實習訓練場所教學環境資料表
	班別名稱：

	教室地址
	
	容納人數
	人

	項　目
	名稱、規格、用途、數量

	
	

	教學環境
(教室坪數、照明度、整體環境等）
	

	照片一、(4 X 6教室正面照）

	

	照片二、(4 X 6教室側照）

	

	照片三、(4 X 6整體環境照）

	


※每一教室需填寫一份

4、 [bookmark: _Toc145778529]訓練場所場地相關資料證明
相關資料依上述資料提供相關資料，如以下說明：
(1) 有效期間之場地租賃契約或使用同意書。
(2)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
(3)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收執聯。
(4)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影本。
(5) 消防設備師或設備士在簽署時在證書效期內之執業證書影本。
(6) 機構開業執照。
(7) 評鑑合格證明書。

[bookmark: _Toc145778530]第四部分 教務與行政管理資料
1、 [bookmark: _Toc145778531]課程表
單位名稱：
班別名稱：
	日期
	星期
	授課時間
	授課時數
	課程名稱
	學/術科
	教師姓名
	助教姓名
	上課地點

	○○月○○日
	星期○
	00:00~00:00
	
	
	
	
	
	

	
	
	
	
	
	
	
	
	

	
	
	
	
	
	
	
	
	

	○○月○○日
	星期○
	00:00~00:00
	
	
	
	
	
	

	
	
	
	
	
	
	
	
	

	
	
	
	
	
	
	
	
	

	○○月○○日
	星期○
	00:00~00:00
	
	
	
	
	
	

	
	
	
	
	
	
	
	
	

	
	
	
	
	
	
	
	
	

	○○月○○日
	星期○
	00:00~00:00
	
	
	
	
	
	

	
	
	
	
	
	
	
	
	

	
	
	
	
	
	
	
	
	

	○○月○○日
	星期○
	00:00~00:00
	
	
	
	
	
	

	
	
	
	
	
	
	
	
	

	
	
	
	
	
	
	
	
	

	○○月○○日
	星期○
	00:00~00:00
	
	
	
	
	
	

	
	
	
	
	
	
	
	
	

	
	
	
	
	
	
	
	
	

	○○月○○日
	星期○
	00:00~00:00
	
	
	
	
	
	

	
	
	
	
	
	
	
	
	

	
	
	
	
	
	
	
	
	

	○○月○○日
	星期○
	00:00~00:00
	
	
	
	
	
	

	
	
	
	
	
	
	
	
	

	
	
	
	
	
	
	
	
	

	(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導師：*用印*
	培訓班主管：*用印*


2、 [bookmark: _Toc145778532]師資及實習督導員之學經歷證明文件
	師資及實習督導員 學經歷證明文件

	編號
	1
	姓名
	○○○
	性別
	○
	□師資  □實習督導員  □鐘點費○○元

	證明文件
	1. 符合師資（實習督導員）資格第○項第○款之O-O規定【如：(一)項3款A-a】。
2. ○○學校○○科系○○畢業。
※3-5為證照及經歷相關範例，請依具體情況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
3. 與授課課程相關之○級證照或技術證。
4. 曾任相關課程專任教師累計達○○年或兼任教師○○年以上者。
5. 曾任職於○○○醫院(任職期間：○○年○月至○○年○月)。

	授課課程
名稱
	

	請張貼符合師資資格之證明文件(文件檔案內容請清晰可見)

	學歷證明
影本
	黏貼處

	證照及受訓證明等
影本
	黏貼處

	經歷證明等影本
	黏貼處

	備註
	本表格不敷使用時，請依相同格式加頁填列。
※每ㄧ師資需填1份


3、 [bookmark: _Toc145778533]招生、甄選及教務行政管理
計畫名稱：
訓練單位名稱：
班別名稱：
	招生宣導
	





	學員
甄選錄機制
	

	參訓費用
收退費方式
	




	學員
學習輔導規劃
	




	學員
申訴處理方式
	



4、 [bookmark: _Toc145778534]品質管控計畫表
訓練單位：
	行政管理
〈各班次之行政組織、人員分工、會計帳務處理等〉
	

	品質管控計畫
〈教學進度調節與科目銜接、進度落後學員輔導、學員申訴處理、學員學習成效考察〉
	





10、 [bookmark: _Toc207716599][bookmark: _Hlk20738078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交易或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請填寫abc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連襟、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1，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2.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2；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2。
  3.表2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4.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請填寫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bookmark: _GoBack]


